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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 11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115-1 号现代国际大厦 28

楼公司第二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5,877,7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9.877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持有（代表）股份 415,877,778 股，占截止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权登记日（2017 年 11 月 6 日）公司总股份 833,801,532 股 49.8773%。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415,871,91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权登记日（2017 年 11 月 6 日）公司总股份 833,801,532 股的 49.88%；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 2 人，持有（代表）股份 5,864 股，占截止出席股东大会的股权登

记日（2017 年 11 月 6 日）公司总股份 833,801,532 股的 0.0007%。国浩律师（南

宁）事务所岳秋莎、梁定君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梁

君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7 名董事、2

名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7人，郑海军、黄新颜、杨旭东、咸海波董事因其

他公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2 人，王静、余丕团、苏爱科、孙旭监事因其他公

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黄英强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15,877,7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以下股东的

表决情况 

575,8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同意公司在章程第四章-股东和股东大会后新增党建、纪检工作章节,其他原



有章节序号将顺延。 

 

2、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调整为购买商铺按

揭贷款客户提供担保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15,874,214 99.9991 0 0.0000 3,564 0.0009 

5%以下股东的

表决情况 

572,271 99.3810 0 0.0000 3,564 0.619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向南宁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5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15,874,214 99.9991 0 0.0000 3,564 0.0009 

5%以下股东的

表决情况 

572,271 99.3810 0 0.0000 3,564 0.6190 



 

同意公司为金桥公司提供 5,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按照签订贷款合同的规定执行。相关担保事宜授权公司

经营班子具体办理。 

4、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15,877,7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以下股东的

表决情况 

575,8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同意公司 2017 年度继续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

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经双方协商，审计费用为 90 万元，其中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收费 65万元，内控审计收费 25万元。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岳秋莎、梁定君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14日  


